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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2-161-005

江苏某种业有限公司诉扬州某种业有限公司、戴某、杨某、柏

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股东恶意逃避侵权责任的处理

关键词 民事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股东恶意逃避侵权责任 经营能力 

连带责任

基本案情

江苏某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某公司）诉称：扬州某种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某公司）未经江苏某公司授权非法生产、销售

“扬辐麦4号”小麦种子，构成侵权，戴某、杨某系扬州某公司原始股东

，在侵权行为发生后，为躲避债务将各自股份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明显无

偿还能力的柏某，柏某为扬州某公司的唯一自然人股东。故请求判令

：1.扬州某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害江苏某公司涉案品种权种子的

行为；2.扬州某公司赔偿江苏某公司经济损失200万元；3.戴某、杨某在

认缴的出资范围内对扬州某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柏某对扬州

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诉讼费由扬州某公司、戴某、杨某、

柏某承担。

扬州某公司辩称：其在涉案场地借用一处房间从事部分其他非涉案

种子的销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案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江苏某公

司据以主张权利的涉案公证书存在重大瑕疵，未查明购买行为人与本案

是否没有关联关系，也未证明购买人行为的合法性。江苏某公司主张的

法定赔偿不符合举证规则。江苏某公司主张的公证费、差旅费、律师费

，均无法律依据。柏某系扬州某公司股东，并非共同侵权人，在侵权结

果确认后，江苏某公司才可以向股东提起诉讼，本案江苏某公司将柏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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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共同被告不符合相关处理程序。

戴某、杨某辩称：其没有销售，也没有授权他人销售任何种子，诉

讼主体不适格。其在扬州某公司成立后，转让股权给柏某符合公司法的

规定，且相关行政机关已经审核通过，其未侵犯他人权利。

法院经审理查明：扬州某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1日，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10万元，经营范围为农作物种子生产

、销售。扬州某公司的原股东为戴某、杨某，原法定代表人为杨某，现

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为柏某。原注册资本为680万元，戴某、杨某分别认缴

出资408万元、272万元，认缴时间为2036年2月29日前，出资方式为货币

。2018年11月15日，戴某、杨某参加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将戴某、杨某

的股权以0元转让给柏某，柏某为扬州某公司新股东，当日作出的显示有

柏某签字的公司章程记载，柏某认缴出资680万元，认缴时间为2036年

2月29日前。2019年1月11日，扬州某公司作出股东决定，将注册资本由

680万元变更为10万元，并作出如下章程修正案：股东柏某认缴数额10万

元，认缴时间2036年2月29日前。2019年3月27日，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作出《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对上述注册资本变更予以核准。

2016年2月29日，某工贸公司（甲方）与扬州某公司（乙方）签订《

房屋租赁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原某工贸公司所属的标准化厂房两幢、

晒场1500平方米租赁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10年，至2026年12月30日止

；租金为每年24万元。该协议书乙方落款处有杨某、戴某签字。扬州某

公司陈述，某工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戴某，该陈述意见与公司工商登

记信息一致。

被诉品种经与涉案品种检测，结论为：“待测样品中与对照品种

XIN0711*（品种入库编号）经用42个位点的DNA指纹谱带数据进行比对

，差异位点数为1，判定为近似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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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19）苏01民初

2143号民事判决：一、扬州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生产、

销售侵害江苏某公司“扬辐麦4号”植物新品种权的种子的行为；二、扬

州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江苏某公司经济损失（包含

合理费用）20万元，戴某、杨某对该20万元中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

赔偿责任，柏某对该20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江苏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扬州某公司以其未参与江苏某公司指控的交易

行为、一审判决根据江苏某公司的推测认定扬州某公司销售涉案种子系

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以及一审判决戴某等三人与扬州某公司承担补充赔偿

责任或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为由，提起上诉。戴某、杨某以其未销售

也未授权他人销售涉案种子、一审判令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不

当为由，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0日作出（2021）最高

法知民终88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扬州某公司是本案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主体

，一审判决认定扬州某公司实施了生产、销售被诉侵权种子的行为，并

无不当。因被诉侵权种子是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的授权品种的繁殖材

料而非收获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

》）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扬州某公司实施了生产、销售被

诉侵权品种的行为，侵害涉案品种权，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正确。

关于戴某、杨某提出的二人转让股权时并未到认缴时间的最后期限

，即使扬州某公司构成侵权，其二人也无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主张

，法院认为，在出资期限没有届满前，原股东未实缴出资的情形一般不

构成公司法上的出资瑕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也没有禁止未届出资期限的原股东的转让行为。但是，任何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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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均应依法善意行使其股东权利和义务。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

款、第三款规定，如果出资期限未届满而未缴纳出资的原股东明知存在

侵权之债，为逃避债务而恶意转让其未届出资的股权，增加公司注册资

本不能实缴到位的风险，明显损害债权人利益，该恶意进行转让行为属

于股东滥用其出资期限利益逃避债务的行为，对于转让之前的侵权之债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首先，扬州某公司原股东戴某、杨某有逃避债

务的恶意。戴某、杨某作为扬州某公司的发起股东，在侵权行为事发后

以0元对价转让股权，明显存在逃避出资义务以及逃避侵权责任的故意

，其转让公司股权后随即对公司进行减资，公司减资后已不能偿付公司

减资前产生的侵权之债。戴某、杨某存在利用股权转让的形式，严重损

害债权人利益，逃避债务的恶意。其次，戴某、杨某的未足额出资行为

与其经营行为的风险严重失衡，损害了债权人利益。扬州某公司的经营

范围为农作物生产、销售，除了涉案交易行为，其经营场所还有大量其

他品种麦种，其公司经营场所也超出《房屋租赁协议书》约定面积，可

见其系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作物生产、销售公司，戴某、杨某作为扬州某

公司的发起人，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应当认识到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所隐

含的经营风险。然而，戴某、杨某在扬州某公司成立后实际缴纳公司的

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所隐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匹配。戴某、杨某在扬州

某公司成立前就代表扬州某公司（乙方）与某工贸公司（甲方）签订了

《房屋租赁协议书》，上述某工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系戴某。本案在

侵权行为发生后，戴某、杨某又在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将股

权以0元对价有意转让给无经营能力的柏某，转让后还对公司进行了减资

。结合扬州某公司已无经营状况的现状可以认定，在戴某、杨某作为公

司股东负责扬州某公司经营管理期间，存在滥用股东出资期限利益和有

限责任，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戴某、杨某上述行为具有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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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目的性，明显存在逃避出资的故意，目前公司减资后已不能偿付公司

减资前产生的侵权之债。此时，如果不判决公司原股东就该债务对债权

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际上纵容了原股东戴某、杨某利用股权转让的

形式，损害债权人利益，逃避出资义务的行为。综合考虑本案已经查明

的事实，戴某、杨某为恶意逃避债务，在出资期限届满前恶意转让股权

，目前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债

权人要求戴某、杨某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

至于柏某应承担的责任，其对于戴某、杨某未履行出资义务，恶意

转让股权的事实应当知道，且变更后的扬州某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一人

有限责任公司，柏某作为扬州某公司的唯一股东，未参加本案的审理

，未提交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支出账目，并无证据证明该公司存在规

范的财务制度，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相分离，根据《公司法》第六

十三条的规定柏某应对扬州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中，侵权主体往往较多且侵权方式隐蔽，对

于实施侵权行为的股东通过恶意转让公司股权、虚构债务等手段逃避侵

权责任，导致品种权人损失无法获得弥补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品种权人

请求判决滥用权利逃避债务的原股东对于公司转让之前的侵权之债在公

司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28条、第73条第3款、第4款（本案适

用的是2016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28条、第73条

第3款、第4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0条、第6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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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108条第1款

一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1民初2143号民事判

决（2021年1月20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884号民事判决（2021年

12月20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4年2月26日作出调整


